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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06/2021_2022__E6_9C_80_

E9_AB_98_E4_BA_BA_E6_c80_306766.htm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通知（法发[2007]16号）全国地

方各级人民法院、各级军事法院、各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和基

层法院、各海事法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级法院： 《诉讼

费用交纳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自2007年4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和《＜人民

法院诉讼收费办法＞补充规定》同时不再适用。为了贯彻落

实《办法》，规范诉讼费用的交纳和管理，现就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关于《办法》实施后的收费衔接 2007年4月1日

以后人民法院受理的诉讼案件和执行案件，适用《办法》的

规定。 2007年4月1日以前人民法院受理的诉讼案件和执行案

件，不适用《办法》的规定。 对2007年4月1日以前已经作出

生效裁判的案件依法再审的，适用《办法》的规定。人民法

院对再审案件依法改判的，原审诉讼费用的负担按照原审时

诉讼费用负担的原则和标准重新予以确定。 二、关于当事人

未按照规定交纳案件受理费或者申请费的后果 当事人逾期不

按照《办法》第二十条规定交纳案件受理费或者申请费并且

没有提出司法救助申请，或者申请司法救助未获批准，在人

民法院指定期限内仍未交纳案件受理费或者申请费的，由人

民法院依法按照当事人自动撤诉或者撤回申请处理。 三、关

于诉讼费用的负担 《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诉讼费用由败

诉方负担，胜诉方自愿承担的除外。对原告胜诉的案件，诉

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人民法院应当将预收的诉讼费用退还原



告，再由人民法院直接向被告收取，但原告自愿承担或者同

意被告直接向其支付的除外。 当事人拒不交纳诉讼费用的，

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强制执行。 四、关于执行申请费和破产申

请费的收取 《办法》第二十条规定，执行申请费和破产申请

费不由申请人预交，执行申请费执行后交纳，破产申请费清

算后交纳。自 2007年4月1日起，执行申请费由人民法院在执

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之外直接向被执行人收取，破产

申请费由人民法院在破产清算后，从破产财产中优先拨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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